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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批同學結仇 名校生挨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

法祖）一頭據悉曾在狗展中
獲獎的邊界牧羊犬，昨凌晨
隨女主人遷入紅磡庇利街一
唐樓5樓居住，期間當女狗
主在街上搬行李，已被帶上
樓的牧羊犬疑爬窗尋覓主
人，竟由5樓越窗墮樓，壓
爆一輛停在街上的私家車天
窗玻璃，跌入車內奇蹟絲毫
無損未有受傷。警方列作汽
車損毀處理，女狗主慶幸愛
犬大難不死，承諾會賠償車
主維修天窗的損失。墮樓大

難不死的邊界牧羊犬，女主人姓翁、16歲，現場消息稱，翁女
為愛狗之人，共養有5、6頭不同品種犬隻，其中一隻為邊界牧
羊犬。翁最近租住事發現場庇利街21號5樓一單位，昨凌晨搬
屋，為免愛犬在街上走失，翁事先將狗隻帶上樓安頓單位內。

壓毀私家車天窗玻璃
昨凌晨4時許，翁女仍在樓下搬行李時，單位內的邊界牧羊犬

疑因陌生環境感不安，憑窗下望看見主人在街上，疑一時興奮
越窗墮樓，剛巧壓中停在樓下一輛私家車，將車頂天窗玻璃撞
爆並跌入車內。
消防員接報到場打開車門將牧羊犬救出，疑牠跌落座椅上奇

蹟未有受傷，愛護動物協會人員到場替狗隻檢查後，將之交回
主人，翁女將愛犬一擁入懷喜形於色，透露愛犬曾在狗展中奪
獎。警方事後聯絡上被壓毀私家車姓林車主，翁女承諾會賠償
對方。邊界牧羊犬原長期生活在蘇格蘭與英格蘭的邊境，天性
聰穎且敏捷靈活，善於察言觀色，能確實地明白主人的指示，
適合陪伴主人在郊外活動，但不適合都市生活。

牧羊犬5樓墮街 跌入車奇蹟生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花名「肥仔」

的外賣仔垂涎時裝店老闆娘美色，於2009年趁
時裝店無人，將女事主強拖入貨倉非禮，由
於女事主啞忍沒有報警，外賣仔變本加厲，
最終將她強姦，最後一次由於女事主正值月
事，外賣仔未能得逞下竟將事主的內褲塞入
其下體。他早前被裁定罪成，昨於高院被判
囚10年。法官潘敏琦判刑時嚴斥他的行為卑
劣，警告他日後再犯，或判處更嚴重的刑罰。
體形十分肥胖的被告「肥仔」劉育良（28

歲）早前被裁定強姦、企圖強姦及非禮共5項
罪名成立。32歲女事主於庭上作供時看到被

侵犯片段時，表現歇斯底里，須不時休息。
潘官昨判刑時指被告犯案時間持續半年，

且案情愈來愈嚴重，最終將事主姦污，指被
告並非在一時衝動下犯錯，嚴斥他行為卑
劣、罔顧法紀。更引述精神科報告，顯示他
沒有同情心、責任感，更有分裂性人格，指
他因不能滿足性慾，兼時常滿腦子性事引致
干犯本案。同時被告否認控罪，令事主須上
庭作供再憶起被侵犯經過，潘官堅決地表示不
會向被告作任何刑期的扣減，更警告被告若他
日服刑期滿，重投社會再犯同類案件，必定會
再次收監，並考慮判處更嚴重的懲罰。

姦時裝店老闆娘 外賣仔囚10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47歲女保安
去年因錢財爭執扼斃母親一案，經高院審訊
後，昨日陪審團一致裁定被告誤殺罪成。然
而，自辯稱從無案底的被告，同日始被揭發
原來曾有2宗犯罪記錄，其中涉及虐兒。法官
懷疑有人作假證供誤導陪審團。案件順延今
日判決。

揭曾有2宗犯罪紀錄
陪審團退庭商議近4小時後，以6比1裁定被

告王文婷謀殺罪不成立，但一致裁定交替控
罪之誤殺罪成。然而控方昨日始首次報告法
庭，經警方查明，發現被告曾於1995年8月，
因襲擊致他人身體受傷罪，判處5千元簽保，
守行為12個月﹔復於2001年因虐待6歲次子，
被控虐兒罪，獲判感化12個月。

法官包鍾倩薇嚴斥，被告在庭上自辯時報
稱從無犯案，當時控辯雙方未有察覺不妥，
直至總結案件引導陪審團階段方得悉此事，
懷疑有人涉嫌作假證供，製造虛假形象，令
陪審團有所誤導，以為被告猶如慈母(loving
mother)，此實屬不幸。辯方表示有待進一步
了解，明早呈上被告、其父及前夫的求情
信。法官同意，延至今日判刑。
案情指，被告供稱於去年1月19日在牛頭角

樂華南 住所，被母親(案中死者)顧裕華（67
歲） 她問父親索錢不遂，喝令被告即時搬
走，爭執之間死者大發雷霆，擲樽扔碗，又
扯頭髮。被告不忿還手，將死者推倒地上，
為制服對方給予教訓，乃用手壓住死者頸
部。鬆手後被告走到騎樓抽煙定神，待回來
始見母親已停止呼吸，遂致電兒子揭發此案。

女保安弒母罪成 揭自辯作假證供

搶兌換店主22萬
「街坊匪」寓所落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蔣焯文) 一名人民幣兌換店女東
主，疑經常獨自攜帶巨款往返葵涌葵芳 住所，終被
一名街坊有機可乘，昨晨糾黨於 內截劫及打傷女東
主，搶去載有22萬元現金手袋後，事主獲見義勇為速
遞員協助追賊，該名「街坊劫匪」竟逃回寓所匿藏，
警員為引蛇出洞扮作意搜捕無果徹退，其後疑匪果在3
小時後露面當場就擒，警方正設法追捕另一名在逃疑
匪及贓款下落。
遇劫兌換店女東主姓譚、44歲，背部輕傷拒絕送院。

現場消息稱，譚的兌換店開在葵涌區內，距其葵芳 寓
所不遠，故有人經常會攜帶大量現金往返住所與店舖，疑
因此暴露身份被賊人有機可乘。
被捕疑人姓莊、35歲，居住葵芳 葵泰樓。街坊指

疑犯平日遊手好閒，常在 內留連，不時向街坊索錢
索煙。

遭2漢搶袋 速遞員助追賊
事發昨晨9時20分，譚如常以手袋載 22萬元現金離

開住所，準備返回兌換店。詎當她步經 內葵歡樓對
開時，突遭2名男子從後襲擊強搶手袋，譚不甘損失一
度與賊角力，被拖跌地上，混亂間載有巨款手袋終被
搶走，2匪朝興芳路分頭逃走，譚邊追賊邊呼劫，驚動
附近一輛速遞公司貨車的司機及跟車工人，分別協助
追捕2匪。

疑人匿寓所 便衣警引蛇出洞
其中被跟車工人窮追的匪徒，迅登上葵芳 葵泰樓

失去蹤影，跟車工人立即通知保安員報警及守住大廈
出入口。警員到場包圍大廈搜捕，並翻看閉路電視，
果見疑人乘升降機上了14樓，保安員更認出對方是大
廈住客。警員到目標單位按門鐘但無反應，深信疑匪
躲在屋內，乃扮作收隊離去，派便衣探員暗中監視引
蛇出洞。及至下午1時25分，疑匪果以為警方已撤走，
外出時被埋伏探員拘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英文科「補

習天王」范浩揚(K.Oten)無力賠償英皇教育

1,200萬元，去年底被高院頒令破產。負責

處理其破產個案的受託人揭發范遭呈請破

產前，疑於5年間逐步將所持公司股分及4

個物業等「賤價」轉讓母親及其名下公

司，涉及總值逾5千萬元，現要求范母交出

資產。不過，范浩揚昨信心十

足說：「完全不會擔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網上電
台「青台」節目監製楊匡（43歲），去年1
月在立法會大樓外，參與反高鐵撥款示
威時扯爛警員的肩章，早前被裁定一項
刑事損壞罪罪成，昨於東區裁判法院被
判接受80小時社會服務令。

官指應對自己行為反省
裁判官判刑時表示，被告非大奸大惡

之人，只是表達意見時作了違法行為，
希望他履行社會服務令時，能對自己的
行為和態度有所反省，補償過失。被告
毀爛的肩章價值低，不適合判處罰款，
裁判官更明言，被告將繼續參與社會活
動，可能作出他認為正確、但法例不容
許的行為，故帶警惕性的緩刑亦不適
合。
辯方求情時表示，被告因工作關係，

周、六日需離港，故不建議他接受社會
服務令，但希望法庭考慮被告初犯，今
次純屬「好心做錯事」予以輕判。楊匡
在庭外表示，從未對結果抱太大期望。

「女長毛」毀鐵馬月尾裁決
至於示威者曾浚瑛和「女長毛」雷玉

蓮去年國慶日到中聯辦遊行示威時，分
別用肩膊撞警員和損毀一個鐵馬，雷玉
蓮陳詞時表示，自己無動機損毀警方鐵
馬，並指警方使用了「豆腐渣鐵馬」，案
件押後至本月28日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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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破假卡工場 檢半製成品拘2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警方昨日在油麻地破獲
一個製造假信用卡工場，拘獲兩名男子，檢獲大批假
信用卡製造品、半製成品及偽造假信用卡的設備。
針對近日在港、九及新界發生多宗行使假信卡的案

件，新界南總區重案探員經分析情報和深入調查後鎖
定目標人物。昨晨11時20分，探員先在油麻地砵蘭街
52號樓宇外截查一名落樓外出的目標男子，先在他身
上搜出多張懷疑偽造信用卡，當場將他拘捕，之後再
上樓搜查一住宅單位，結果破獲製造假信卡工場，檢
獲大量懷疑偽造信用卡的製成品、半製成品及製造偽
造信用卡的工具和電腦等，屋內另一名男子亦被拘
捕。至於在行動中檢獲假卡數量，警方仍在點算中。
兩名被捕男子分別22歲姓楊及42歲姓林，均為本地

居民，同涉嫌「管有用作製造虛假文書的設備」及
「管有虛假文書」罪名，同被通宵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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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ten：完全不會擔心
范浩揚昨循傳媒口中得知此案後，表示尚未聯絡

母親，但揚言：「完全不會擔心。」他稱與母親江
淑珍是2個獨立個體，又稱母親早於1990年代「炒
樓」，涉案物業全是母親所購，至於他於2008年以時
價出售金庫貿易有限公司股分，是為毀約案籌措律
師費，但價格乃由會計師核實，絕不存在「賤價」
轉讓。

曾年薪千萬 現一堂僅3學生
范浩揚先後離開英皇及現代轉投康橋教育，但連

康橋也於今年4月暫停范的英文課程，指他涉嫌造假
帳、盜取導師合約及向師生挖角。高峰期年薪千萬
元的范浩揚，昨透露現時工作日數降至每周2天，其
中一堂僅得3名學生。
范浩揚的債權人自行委任受託人處理此宗破產個

案，受託人日前入稟高院，將范母江淑珍、江全資

持有的金庫貿易有限公司及尼奧有限公司列為被
告，並列出8宗疑屬於《破產條例》第49條所指的
「低於一般價值而訂立的交易」，認為這些交易有意
圖欺詐債權人，要求法庭宣布交易無效，從而要江
交出有關帳目，並將涉案款項交予受託人。
根據入稟狀的列表，江及相關公司於2009至2011

年，先後將旺角太子道西別樹華軒、銅鑼灣告士打
道海殿大廈、何文田牧愛街雅利德樺臺單位連車位
出售，上述單位估值2千多萬元，受託人要求被告將
利潤交出；此外，受託人亦追討現代教育(香港)有限

公司於2006及2007年支付予金庫貿易的4,270萬元。
受託人認為江及其公司只是以信託形式處理上述資
產，范浩揚有實質權益。

賠英皇880萬 現代追2600萬
范浩揚由2006年起陸續惹上官非，包括先後遭英

皇教育及現代教育2所大型補習社控告違約，法庭裁
定須向英皇教育賠償逾880萬元；另外現代教育亦入
稟追討2,600多萬元。范浩揚於去年8月被揭發戶口結
餘是赤字，同年11月被頒令破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溫瑞麟) 跑馬地半山一間名
校，昨發生學生打架事件。一名中一男生被指於網
上遊戲區發表批評其他同學的言論，報稱遭同班男
同學毆打，導致額頭受傷兼流鼻血，家長不滿兒子
就讀該校不足10個月，已先後遭同學4度欺凌，更認
為校方漠視校園欺凌事件，忍無可忍決定報警。

10個月內遭同學4度欺凌
報稱被毆受傷男生姓謝，14歲，是跑馬地半山一

家名校中一學生，他送院時嘴部有明顯傷痕，左額
貼上藥水膠布。而被指傷人的姓曾男生同是14歲，
與謝屬同班同學，他亦報稱左手受傷，須送院敷
治，他向警員表示有同學作證目睹謝打傷其手，警
方調查後列作打架處理，將謝、曾2人一同拘捕。謝
父對此大表不滿，認為兒子才是受害人。

睹縱火無舉報反被記缺點
據謝父表示，其子去年9月升讀該校，因拒絕與不

良學生為伍，結果不斷遭人針對，已先後4度遭欺凌
或毆打，有一次更被滾水當頭淋傷。謝父稱，雖然
每次校方都有通知家長，惟每次都藉故大事化小，

反對家長報警。
謝父又指其子過去曾目睹有學生在學校縱火，因

怕事不敢舉報，竟被指「知情不報」遭記下2個缺
點。而今次涉嫌毆打其子的學生，過去更疑曾被校
方揭發私藏利刀返校，認為校方有姑息校園暴力之
嫌。惟校方及至本報截稿前未見回應謝父的質疑。　
消息指，事發昨晨7時半，謝童如常返校，被指於

網上遊戲區發表批評其他同學的言論，期間突被一

名同班同學掌摑2記耳光，再推跌地上拳打腳踢，以
致額頭、嘴部受傷兼流鼻血，需往學校醫療室敷
治，惟至早上10時許，校方始通知家長。
謝父指，當其母趕到學校時，一直無法見到孫

兒，及至他到達學校亦先後擾攘逾半小時才見到兒
子，終忍無可忍，不理校方反對決定報警處理。謝
父事後坦言會考慮為兒子安排轉校，但一定先要校
方清楚交代今次事件。

范浩揚與母親「賤價」交易表
1） 現代教育（香港）有限公司根據2006年5月3日及

2007年7月5日的合約，支付予金庫貿易的42,702,917
元。

2） 范浩揚於2008年8月11日以75萬元將他於金庫貿易一
半股分轉讓予母江淑珍。

3） 金富豪有限公司於2005年及2006年付給金庫貿易的
207萬元及205萬元。

4） 范浩揚2008年4月10日為購買何文田雅利德樺臺單位
連車位而支付予尼奧有限公司的款項。

5） 江淑珍於2009年12月28日將太子道西別樹華軒單位
出售，淨利潤60萬元。

6） 尼奧有限公司於2010年9月21日將告士打道海殿大廈
單位出售，淨利潤205萬元。

7） 尼奧有限公司於2011年5月6日將何文田雅利德樺臺
單位出售，扣除按揭後的淨利潤。

8） 尼奧有限公司於2011年5月將何文田雅利德樺臺車位
出售，扣除按揭後的淨利潤。

資料顯示：入稟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被破產個案受託人質疑於呈請破產前將資產
「賤價」轉讓母親及其名下公司的補習天王范浩
揚。 資料圖片

■被指打人的
曾童亦因傷求
治。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溫瑞麟 攝

■報稱在校內
被同學毆打的
謝童。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溫瑞麟 攝

■墮樓奇蹟安然無恙的邊界牧
羊犬獲救後由主人抱起安慰。


